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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為使廠區公共區域環境之清潔、維護、綠化、美化及衛生管理與檢查等作業有所

遵循特訂定本管理辦法。  

2.範圍  

辦公大樓、福利區、停車場及廠區道路、花圃、圍牆、排水溝、垃圾暫存區、廠

內盥洗室、空地等公共區域均適用之。  

3.內容  

3.1.環境維護檢查責任區劃分  

管理處依各廠處現有配置範圍協調劃分各責任區。  

3.1.1 各廠處須指定專人負責該責任區環境維護檢查，檢查人員名單應送管

理處，變更時亦同。  

3.2 環境維護項目  

3.2.1 道路  

(1)廠區道路及未劃分用途別之空地由管理處負責管理，為維護廠區景

觀，道路一律不准放置物品。  

(2)需於廠區道路或管理處經管之空地裝卸貨物或暫置物品應事先填

妥”放置物品申請單”（附表１）向管理處申請使用範圍經核准後

始可放置 (最多以一年為期 )，逾期者應回復原有暢通空間，如續有

暫存需要者應再申請。暫存區域經管理處核決後，由申請單位於存

放前在許可範圍內用白色油漆以虛線方式畫製，許可期間不准私自

變更地點或擴大存放區域。物品需整齊擺放，並豎立標示牌 (規格如

附件１ )使用後應清掃整潔。  

(3)各單位因工程施工需挖掘道路時，應事先填妥”工程挖掘道路使用

申請單”（附表２）向管理處申請，使用範圍經聯繫工務處核准後，

始可開挖，並於完工後應負責恢復原狀。各單位使用腳踏車車輛或

赴該單位施工之協力廠商車輛應知會管理處規劃停放區。  

3.2.2 違規車輛  

汽車、腳踏車應依規劃之停放區擺放整齊，違規應取締，違規經管理

處開立告發單，罰工程款 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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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物品暫存區域審查許可條件  

3.3.1 規劃為儲料地區（倉庫、廢料堆場）以外之區域需堆放物品、機械、下

腳、廢料、建材、工程餘料時，應經該環境維護責任區負責部門同意後

始得放置，堆放期間內其責任歸借用部門。  

3.3.2 設有消防設施、安全門等之週圍 3 公尺或道路轉角處 5 公尺內嚴禁放置

物品。  

3.3.3 雙向車道之道路二側均禁止放置物品。  

3.3.4 申請道路使用者 ,路面應保持留有 6 米以上寬度供人車通行空間，且每

隔 10 公尺應保留至少 3 公尺以上之空間，供人車臨時閃避車輛使用。  

3.3.5 各單位拆除或待用物品，禁止放置於道路上。承攬作業及保全維修作業

之場所均禁止在道路上作業。  

3.3.6 各單位依廠房負責區域內，如規劃在公共區域內興建建築物（含化學品

儲槽等），均需事前提出申請許可始可動工。  

3.3.7 對臨時有急需入廠存放物料之單位，應立即提出申請，呈經理同意  

後，送管理處審查核准後始得使用。  

3.4 垃圾裝袋存放及清運  

3.4.1 各部門產生之一般廢棄物（垃圾）依可燃、不可燃以塑膠袋分類包裝，

指定時間內存放於指定容器內或放置於垃圾暫存區，不得有飛揚、逸

散、惡臭、滲出或污染地面之情形發生，以維觀瞻。  

3.4.2 各部門產生之事業廢物應自行設置專用貯存場所，並維觀瞻，由總務課

發包清除。  

3.4.3 垃圾由管理處安排垃圾車至垃圾暫存區清運。  

3.4.4 垃圾處理相關規定並依”垃圾處理管理準則”辦理。  

3.5 盥洗室清潔及設備維護  

廠區盥洗室由管理處負責清潔，各部門如發現清掃不潔應開立”異常事項連

絡單”（附表３）反應管理處處理，盥洗室如有設備零件損壞，各單位自行

維修。  

3.6 工程施工  

3.6.1 廠區施工之物品（砂石、水泥、磚塊、鋼筋、建材等工程用料）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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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存放於指定位置並擺放整潔，由工程監工部門製作豎立標示  

（附件２）警示。  

3.6.2 施工所發生之工程餘廢料應每天收拾集中放置，廢料於每滿１台車時

由承包商當日自行載運出廠，施工部門應負責督導，工程結束後限３

日內全部運棄，餘料由工程主辦部門於工程結束後３天內辦理繳庫，

未清理者開立”全廠區環境查檢告發單”並罰扣工程款每日 1000 元。 

3.6.3 施工範圍需保持環境完整，破壞時應即負責整修。  

3.7 綠地花木維護  

3.7.1 廠區未劃分責任區之綠地、花木由管理處規劃、種植及維護。  

3.7.2 各部門對於責任區內花圃、綠地、花木應善加種植、養護避免遭破壞。 

3.8 環境檢查  

3.8.1 各責任區域環境巡檢人員應確實執行巡檢工作，如發現異常時，開”

異常事項連絡單”反應有關部門限期內改善。  

3.8.2 管理處環境管理人員應每日一次，執行全廠區環境檢查並填記”全廠區

環境查檢告發單”（附表４）通知異常單位跟催改善。  

3.9 罰則  

3.9.1 凡下列情況發生，由總務課開立”全廠區環境查檢告發單”送請該單

位限期改善，一聯並送品保組交５Ｓ評分小組於檢查作業成績每件扣

總分 0.5～ 5 分，並對未遵照規定作業之個人減發當月效率奬金 300 元。 

(1)在環境責任區域內發現垃圾廢棄物或其他未經核准而堆放之物品

者。  

(2)未經核准擅自於道路、人行道、花圃、安全島裝卸貨物或放置物品

者。  

(3)規劃儲料地區（如倉庫、廢料堆場等）以外之區域堆放物品、機械、

下腳廢料、建材、工程餘料或廢棄物等，未經該環境責任區負責部

門同意而任意堆放者。  

(4)一般廢棄物（垃圾）未依規定分類、包裝、裝置及未依指定時間、

地點傾倒，致影響環境觀瞻者。  

(5)工程施工未申請或未豎立標示牌、工程材料未依指定地點存放、擺

放整齊或工程餘廢料未依規定時間收拾及運棄影響觀瞻者。  

(6)凡腳踏車、汽車隨便停放影響觀瞻經開立”全廠區環境查檢告發

單”者。  

3.9.2 上述案件逾期未改善案則逕依工作規則簽報議處發生源單位主管（領

班、課長）記警告乙次，屢犯發生 (相同案 )則視同未改善記警告乙次；

垃圾繳交負責人未分類、包裝經開立”全廠區環境查檢告發單”三個

月內超過三次者記申誡乙次。第四次以上每次記申誡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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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毀損花木及安全島者，花木照市價之  1.5 倍賠償，安全島依修繕費用

賠償，故意破壞者由管理處簽報行政處分。  

3.10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呈總經理核准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3.11 相關文件  

3.11.1 垃圾處理管理準則〃〃〃〃〃〃〃〃〃〃〃〃〃〃〃 100-20-0087 

4.附表  

  附表１放置物品申請單表號 (表號 :G00037 規格： A4) 

  附表２工程挖掘道路使用申請單 (表號 :G00038 規格： A4) 

  附表３異常事項連絡單 (表號 :P00049 規格： A4) 

  附表４全廠區環境查檢告發單 (表號 :G00039 規格： A4) 

5.附件：  

附件１放置物品標示牌  

附件２工程施工標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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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挖掘道路使用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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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施工期限    

施工單位   

施工廠商   

監     工   說明：  

木材材質白底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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